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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關務長漢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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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

殷組長志鴻

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

殷組長志鴻



來賓致詞

新 竹 科 學 園 區 進 出 口 保稅業 務 座 談 會

台灣科學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

王秘書長永壯

台灣科學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

王秘書長永壯



性別平等
納稅者權利

保護法
案例宣導

保護
智慧財產權

宣導

【 公 務 行銷及 政 令 宣 導 】 法 治  ×  平 權  ×  創 新 ： 企 業 前 行 的 三 大 引擎



🌈 性別平等
「多元共融，創新無限」

「性別平權，是競爭力的起點」
「平等職場，科技產業的核心價值」

「打破框架，讓人才自由發光」

【 公 務 行銷及 政 令 宣 導 】 法 治  ×  平 權  ×  創 新 ： 企 業 前 行 的 三 大 引擎

片名：大家的天空一樣大！消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
影片分享性別平等



影片來源：台中市政府性別平等專區

【 公 務 行銷及 政 令 宣 導 】 性 別 平 權

https://youtu.be/dgdq204x-Zk



【 公 務 行銷及 政 令 宣 導 】 法 治  ×  平 權  ×  創 新 ： 企 業 前 行 的 三 大 引擎

片名：稅則有爭議，納保官來幫您！

影片分享

納稅者權利
保護法

案例宣導

🧾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
「納稅有保障，企業更有力量」
「透明、公平、尊重——納稅者的三大權利」

https://youtu.be/xPWmMTikYyI


影片來源：劉怡君

【 公 務 行銷及 政 令 宣 導 】 納稅者 權 利 保 護 法 宣 導

https://youtu.be/xPWmMTikYyI



保護
智慧財產權

宣導

創意，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。
智慧財產權保護的不只是成果，
更是我們對專業與誠信的尊重。
「營業秘密」守護著企業的核心競爭力——
未公開、具價值、經保密的資訊都受法律保障。

💬 尊重智慧，就是守護信任。
讓我們在日常與遠距工作中，落實保密與責任。

【 公 務 行銷及 政 令 宣 導 】 法 治  ×  平 權  ×  創 新 ： 企 業 前 行 的 三 大 引擎

1️⃣ 員工在家工作 × 保密挑戰
2️⃣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｜企業員工的營業祕密管理落實

影片分享

💡 「尊重智慧，共創價值」



影片來源：工商時報本影片為工商時報的「名家來了」Youtube節目，由工商時報金融理財新聞中心副主任陳碧芬主持。
邀請寰瀛法律事務所的合夥律師黃國銘，與觀眾分享企業與員工，都必須了解的營業秘密法。

【公務行銷及政令宣導】保護智慧財產權

https://youtu.be/MfPNVxHRH2k



【 公 務 行銷及 政 令 宣 導 】 保 護 智 慧 財產權

影片來源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https://youtu.be/E7Q0RrwPdI8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(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署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(美國商務部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本次提案討論本次提案討論

提 案 討 論 與 臨 時 動 議



【建議內容】

園區公會建議海關辦理「園區事業優良保稅業務

人員表揚」，以肯定園區基層人員在保稅與進出

口實務的努力與貢獻。

【原因說明】

 園區保稅及進出口業務人員長期負責法規遵循、文件審

核及報關作業，為企業營運及關務制度落實的重要基石。

然而，基層人員的專業付出與貢獻往往不易被看見。

建立表揚制度可彰顯從業人員價值、促進產官合作，並強

化園區整體通關與保稅管理效能。

【海關意見】

目前無法源依據辦理園區事業保稅暨進出口人員表揚，現行僅保稅工廠、專責報關人員、自主管理專責人員有

明確獎勵規範。

本關將依「依法行政」原則，暫無法辦理此項活動；如上級機關未來訂定相關規範或作業要點，將全力配合辦

理。

廠商提案摘要

提 案 討 論 ─ 第 1 案



【建議內容】

推動「輸美國貨品原產地聲明書」電子化

     （如電子簽章 PDF 掃描檔）。

現行問題：

        須隨貨提供紙本正本，企業用印流程繁瑣、耗時。

【原因說明】

提升文件處理效率與通關速度。

降低行政成本與人力負擔。

響應政府「淨零碳排」政策，減少紙張與物流碳足跡。

【海關意見】

法規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國貿署，海關配合主管機關執行業務，

維持紙本正本規定，確保通關合規與風險控管。

廠商提案摘要

提案討論─第2案

貨品輸出管理辦法第21條
出口貨品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檢附相關文件。

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114年4月24日公告（貿管理字
第1140652188號）
明定出口至美國之我國產製貨品，報單類別 G3、
G5、D5、B8、B9，應檢附原產地聲明書。

財政部關務署規定
原則須檢附紙本正本，C2/C3 類型報單可暫用影
本，放行後三日內補送正本。

⚖️

https://www.trade.gov.tw/Pages/Detail.aspx?nodeID=39&pid=800571
https://www.mof.gov.tw/singlehtml/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?cntId=56074e594b08478287370717a15c1fea


【建議內容與原因說明】

因應通膨與物價上漲，建議將除帳金額門檻由5,000元調升至20,000元以上，以減少帳冊登載項次、提升作業效率。

【法規與制度分析】🔍 

依據《新竹科學園區保稅業務作業要點》

第8點第1項第2款規定：「物(燃)料單價逾

新臺幣五千元而有依領用數除帳之必要

者，應以專案方式送請海關審核。」

【海關意見】

提高免徵門檻屬主管機關職權範圍。

建議業者可透過主管機關提案修法或制度

調整。

廠商提案摘要

提 案 討 論 ─ 第 3 案   第 一 部 分  { 調 升 金 額 }

110年→114年CPI漲幅約9.5%。購買力變化5,000元≒ 5,474元



【建議內容與原因說明】

建議同一統編之園區事業單位，若隸屬不同關

區，於任一關區已核准之料號，應可延用除帳

資格，避免重複申請、簡化作業流程。

【法規與制度分析】🔍 

依據《新竹科學園區保稅業務作業要點》第8點

第1項，料號除帳資格須由園區事業向所屬海關

申請核准，並依專案審查條件辦理。現行法規

並未授權跨關區延用核准結果。

此建議涉及「依法行政」原則（行政行為須有

法源依據）與「關區責任制」（各關區負責所轄

事業帳務查核與風險控管）。若允許延用，恐造

成責任模糊與制度失衡。

【海關意見】

現行法制尚無延用機制。

建議業者可透過主管機關（如科學園區管理局）提案修法或

制度調整。

廠商提案摘要

提 案 討 論 ─ 第 3 案   第 二 部 分  { 跨 區 延 用 }

【 制度利弊分析】⚠️

法律保留原則：保稅除帳資格屬行政裁量，須

依法律授權辦理。跨關區延用未經法定程序，

恐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。

依法行政原則：各關區依個案審查，考量貨品

性質與風險，具獨立性。延用核准恐造成管理

落差與制度風險。

⚖️



【建議內容與理由】

將現行免徵門檻由新臺幣100元提高至500元或以上。

理由：

1.通膨及物價上漲，保稅貨物價值提升。

2.調高免徵額可減少小額收費與退費作業，提升行政效率。

【海關意見】

 1️⃣ 法規面：依《貿易法》第21條，主管機關為經濟部，海關僅代

徵。

 2️⃣ 政策面：屬跨部會政策調整，需經經濟部報行政院核定。

【結論】

提高免徵門檻屬主管機關職權範圍，建請業者透過正式管道向經濟部國際貿易署

提出書面意見或座談建議，或循公共政策參與平台建議修法，由主管機關整體評

估後，再行研議調整。

廠商提案摘要

⚖️

提案討論─第4案

經濟部國際貿易局93/04/13

貿基字第09370049620號函

廠商逃漏進口稅費事件，經查

價增估進口稅費結果，有關扣

除已繳之推貿費後，應追繳之

推貿費未逾新臺幣100元者，

基於行政成本考量及簡化海關

作業，可依本部89年12月6日

經（89）貿字第89035072號公

告事項七「應繳或補繳之推貿

費金額未逾新臺幣100元者」

免收推貿費之規定，同意免予

收取。



【建議內容與理由】

業者建議，同一統編且使用會計師簽證之事業單位，若分設於不同關區，應可統一盤點日並合併年度結算。此舉可

因應分廠間高度的生產支援、調料與備援需求，避免繁瑣的跨關區報關與對帳作業。

業者指出，每年約有近百萬筆資料需申報與核對，若能合併結算，將有效提升作業效率與整體競爭力。

【海關意見】

保稅貨品之盤點與結算作業，係依《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》及《科學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》辦理，各關區海關

依法獨立執行盤點與審核。若將三個關區的盤存結果合併為單一結算報告，將使海關無法有效比對盤存清冊與帳冊

紀錄，恐造成監管斷層與責任模糊。合併結算尚無法源依據，亦不符行政分工與依法行政原則。

【結論】

海關理解業者在營運效率上的期待，合併結算具實務效益，但現行法制尚不允許。建議業者可透過主管機關提案修

法，由中央統籌制度整合，海關將配合政策研議，並持續優化申報流程與作業指引，協助業者降低行政負擔，兼顧

效率與監管品質。

廠商提案摘要

⚖️

提案討論─第5案



臨時動議臨時動議

提 案 討 論 與 臨 時 動 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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